
关于法国驻北海领事收我渔船规费事

光绪十四年，法领事借口华船常到海防，向廉州请示谕渔船须向领事领照，

无照即将船扣留。张之洞以条约向章所无，海防各国船只均可往，何独华船不许？

嗣闻法领事张贴告示，收取船规，每船给银数元至数十元不等，云系法使所定，

之洞致总署请其停止收规……法领事又在北海征收渔船照费，政府以有侵中国主

权，不许。

……又西为钦廉，与越南错壤，廉州多沙，钦州多岛，襟带山海，界接歌夷。

（《清史稿》四一一五页）

光绪十五年，法领事在北海征收渔船牌照费，政府以有侵我主权，不许。（《清

史稿》十六册四五七页）

（《清史稿·张树声传》）


